荆州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

荆州市建设委员会

文件

荆标发[2009]10号
关于对建设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实行
备查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规范建设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编制行为,保护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等有关规定，现就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招标造价成果文件备查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市城区内依法应纳入招标范畴的建设工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外装修工程；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招标人已编制造价成果文件的，均实行备查管理。

二、建设工程招标造价成果文件，应由具有编制招标文件能力的招标人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招标人在办理工程招标手续时，应将已编制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向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申报，申报文件的内容、格式、件数等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市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局受理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前，由招标人将工程施工图、工程预算书及电子数据、其他涉及工程造价的相关文件资料，报市建委所属的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备查。

四、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应按照国家、省、市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工程计价规定，对工程造价成果文件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计价规定的应向招标人出具书面修改意见，指导招标人规范编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五、对备查合格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签署意见后，由招标人将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及相关文件资料报市招标监督管理局。

六、对招标人违反工程招投标法律法规和工程造价管理的行为，由市招投标监督管理局或市建设委员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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